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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82           证券简称：S佳通            公告编号：临 2024-025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于近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4】0591 号《关于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报相

关事项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以下简称“《工作函》”），现就《工作函》中涉及的相关

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分红事项 

公司持股 51%的主要子公司福建佳通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佳通）为主要生产

企业，你公司控股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通投资）持有其

49%的股份。年报显示，2019 年、2020 年及 2023 年，福建佳通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分别为 0.86 亿元、0.84 亿元和 1.35 亿元，母公司对福建佳通的应收股利于上述年

度分别新增 0.52 亿元、0.50 亿元和 1.18 亿元，2023 年期末余额为 3.65 亿元。你公

司称，母公司未收回分红款项的原因为更好的利用资金以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

需要。关注到，你公司于 2019-2022 年累计分红 0.70 亿元，2023 年度拟分红 0.92 亿

元，远低于子公司分红金额，请公司： 

(1) 列表披露历年来福建佳通向股东分红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分红事项决策情

况、实际分配时间及金额，并说明上市公司应收股利长期挂账未收回的原因； 

(2) 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第 6.1.9 等相关规定，说明子公司仅

向佳通投资实际支付分红款，未向上市公司同步支付分红款的相关安排，是否

构成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资助，如是，请说明是否收取了相关利息，

是否履行了相应审议程序并以临时公告形式对外披露，公司内部控制是否存在

重大缺陷； 

(3) 结合问题（1）、（2）以及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远低于子公司分红的情况，说明相

关分红安排是否损害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4) 请你公司全体董监高勤勉尽责，采取必要措施追偿应收股利，保障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权益。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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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1) 福建佳通是合资公司，合资双方为佳通股份和佳通投资，福建佳通根据《公司章

程》和《合资合同》的规定，按福建佳通董事会决议和合资双方的出资比例进行

利润分配。福建佳通根据业务经营和财务状况，对利润分配作出董事会决议，决

议列明利润分配金额但未载明支付时间要求。福建佳通作出董事会决议后，公司

和佳通投资就分配的利润分别在财务报表中计入应收股利项目。2006 年至 2023

年福建佳通向股东分红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份 

 
 

董事会决议日期 福建佳通 

分配利润

金额 

福建佳通 

应付股利至 

佳通股份 

福建佳通 

应付股利至 

佳通投资或新加坡佳通  

按持股比

例 51%分配

利润金额  

实际支付

金额  

按持股比

例 49%分配

利润金额  

实际支付

金额  

2006 年度 2006/1/6 16,807 8,572 - 8,236 7,153 

2007 年度 2007/9/19 12,229 6,237 9,087 5,992 7,075 

2008 年度 2008/10/17 14,082 7,182 12,000 6,900 6,788 

2009 年度  - - - - - 

2010 年度 2010/12/28 14,000 7,140 500 6,860 - 

2011 年度  - - 3,600 - 6,860 

2012 年度 2012/12/28 12,549 6,400 703 6,149 - 

2013 年度 2013/12/30 24,809 12,653 6,500 12,156 112 

2014 年度 2014/11/6 52,800 26,928 29,257 25,872 31,888 

2015 年度 2015/9/15 68,890 35,134 28,030 33,756 43,027 

2016 年度 2016/11/24 37,320 19,033 21,218 18,287 17,498 

2017 年度 2017/12/28 20,565 10,488 15,900 10,077 3,807 

2006-2017  274,051 139,766 126,794 134,285 124,208 

       

2018 年度 2018/8/31 21,451 10,940 5,132 10,511 20,588 

2019 年度 2019/5/22 17,520 8,935 3,700 8,585 8,585 

2020 年度 2020/4/28 17,168 8,756 3,786 8,412 8,412 

2021 年度  - - 2,570 - - 

2022 年度  - - 1,690 - - 

2023 年度 2023/6/25 27,476 14,013 2,190 13,463 13,463 

2018-2023  83,614 42,643 19,068 40,971 51,048 

备注 1：公司是在 2004 年 4 月通过资产置换取得福建佳通 51％的股权。 

2：福建佳通 2005 年未作利润分配，公司在 2006 年开始获得相应分红。 

3：部分年度实际支付金额因包含以前年度未付部分而大于利润分配金额。 

4：“新加坡佳通”是指新加坡佳通私人有限公司，2016 年度，新加坡佳通将其持有的福建佳通 49%股

权转让给佳通投资。 

 

福建佳通向佳通股份和佳通投资支付分红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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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股份从 2018 年开始并延续以实际资金需求向福建佳通收取部分分红款，时

任财务总监考虑到公司除对外分红所需资金和一些费用外对资金的需求不大，因

此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收取分红款，故出现管理疏忽没有在福建佳通利润分配的董

事会决议作出后对支付时间提出要求，导致公司 2023 年期末应收股利余额为 3.65

亿。 

在福建佳通利润分配的董事会决议作出后，佳通投资会就应收股利的支付时间做

出跟进，所以佳通投资收回应收股利的时间和福建佳通董事会决议作出的时间没

有较大差异。 

福建佳通自身经营和资金情况良好，公司主观上没有资助福建佳通的意愿，但存

在因管理疏忽导致应收股利长期未收回并做挂账处理的情况。 

(2) 公司在各期财务报表中已经将福建佳通已分配但未支付的股利计入应收股利并

作出披露，公司也主观上未有资助福建佳通的意愿，因此理解应收股利不构成财

务资助及因财务资助产生利息的问题。年审会计师也确认这不构成财务资助。 

(3) 公司历年来分红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分红比例处于同行业平均水

平，但公司因管理疏忽造成长期未向福建佳通全额收回分红款给公司造成了一定

的不利影响。 

(4) 福建佳通已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支付给公司该笔应付股利。 

公司将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后续将不断努力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管理合规体系，

并要求控股子公司提高内控合规管理及规范运作水平。 

 

年审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 上述列表披露的福建佳通向股东分红及佳通股份应收股利的具体情况与年审情

况一致。 

2、 应收股利是公司的应收款项，反映公司尚未收回的股利，是债权债务关系，未发现

该应收款项构成上市规则所述的财务资助事项。 

3、 福建佳通的分红经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的分红经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

审议通过，相关分红方案符合法律程序，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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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同业竞争事项 

前期，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母公司新加坡佳通私人轮胎有限公司曾就解决同业竞争作

出承诺，即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以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将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的

其余轮胎公司注入上市公司，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在彻底解决国内同业竞争问题前，

采取由上市公司托管佳通轮胎境内替换市场销售网络和保证销售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不低于 70%产出的方式，以保证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请公司及相关方： 

(1) 补充说明近五年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具体情况，包括不限于经营主体名称、

开展的相关业务及主要经营与财务数据等，是否满足上述“不低于 70%产出”的

承诺； 

(2) 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积极履行同业竞争相关承诺，彻底解决同业竞

争问题。 

 

公司回复: 

(1) 目前佳通投资下属除福建佳通以外，还有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和桦

林佳通轮胎有限公司 2 家轮胎制造企业。 

佳通投资旗下的轮胎制造企业均使用新加坡佳通授权的品牌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佳通投资整合全球资源，坚持在创新研发、产品制造及售后服务等每个环节

追求卓越，与众多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厂商保持战略合作，轮胎畅销全球 100 多个

国家，品质深受配套客户和消费者的信赖。 

公司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安排如下： 

对于替换市场，公司托管了佳通投资国内的替换市场销售网络。 

对于配套和出口市场，采取客户划分的原则，在客户认同及同等条件下，佳通轮

胎下属企业不会与本公司进行竞争性投标，从而避免了同业竞争。 

除采取上述原则外，佳通轮胎也保证完成销售本公司不低于 70%的产出以维护上

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佳通投资下属安徽佳通乘用子午线轮胎有限公司和桦林佳通轮胎有限公司

2 家轮胎制造企业近 5 年主要经营与财务数据如下： 

 福建佳通 2019年至 2023年销量/产出的比率（销产比）分别为 101.7%、100.2%、

99.1%、100.1%和 100.0%，均满足上述“不低于 70%”的承诺。福建佳通的产

能利用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也基本高于集团内其他轮胎工厂。请见下列具

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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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司 产品类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5 年合计 

总销量（万条） 

福建佳通 全钢胎 99 134 142 124 148 647 

 半钢胎 1,294 1,080 1,307 1,246 1,372 6,299 

 合计 1,393 1,214 1,449 1,370 1,520 6,946 

安徽佳通 全钢胎 193 216 215 178 225 1,026 

 半钢胎 1,305 1,068 1,301 1,373 1,491 6,538 

 合计 1,498 1,283 1,516 1,551 1,716 7,564 

桦林佳通 全钢胎 91 136 121 63 102 512 

 半钢胎 329 287 347 289 361 1,613 

 合计 420 423 469 351 463 2,125 

总产量（万条） 

福建佳通 全钢胎 100 134 148 121 149 652 

 半钢胎 1,270 1,078 1,314 1,247 1,371 6,281 

 合计 1,370 1,212 1,462 1,369 1,520 6,933 

安徽佳通 全钢胎 194 217 218 178 225 1,032 

 半钢胎 1,321 1,054 1,312 1,387 1,489 6,564 

 合计 1,515 1,271 1,531 1,565 1,714 7,596 

桦林佳通 全钢胎 99 134 127 62 99 521 

 半钢胎 328 281 354 295 354 1,611 

 合计 427 415 481 356 453 2,132 

项目 公司 产品类别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5 年平均 

销产比 

福建佳通 全钢胎 98.8% 99.7% 96.4% 101.9% 99.7% 99.2% 

 半钢胎 101.9% 100.2% 99.4% 99.9% 100.0% 100.3% 

 合计 101.7% 100.2% 99.1% 100.1% 100.0% 100.2% 

安徽佳通 全钢胎 99.8% 99.4% 98.5% 100.0% 99.7% 99.5% 

 半钢胎 98.8% 101.3% 99.1% 99.0% 100.2% 99.6% 

 合计 98.9% 100.9% 99.0% 99.1% 100.1% 99.6% 

桦林佳通 全钢胎 91.5% 101.7% 95.2% 101.9% 102.5% 98.3% 

 半钢胎 100.3% 102.1% 98.3% 97.9% 102.1% 100.1% 

 合计 98.2% 102.0% 97.5% 98.6% 102.2% 99.7% 

产能利用率 

福建佳通 
全钢胎 73.4% 89.1% 82.1% 69.3% 85.0% 79.8% 

半钢胎 72.5% 64.2% 85.9% 79.1% 87.6% 77.9% 

安徽佳通 
全钢胎 74.4% 83.5% 81.9% 65.9% 86.6% 78.4% 

半钢胎 67.9% 54.7% 69.1% 81.0% 87.5% 72.0% 

桦林佳通 
全钢胎 70.2% 90.5% 76.0% 35.6% 62.2% 66.9% 

半钢胎 61.9% 53.3% 67.5% 57.0% 69.8% 61.9% 

同行业平均 
全钢胎 71.6% 68.9% 69.8% 61.8% 67.8% 68.0% 

半钢胎 70.2% 63.6% 69.1% 65.0% 76.8% 68.9% 

备注：产能利用率-同行业平均来源于卓创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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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佳通 2019年至 2023年的营业利润率分别是 8.3%，6.3%，3.4%，3.2%，

12.0%，高于集团内其他轮胎公司，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域性优势，福建佳通外

销产品比例大于集团内其他轮胎公司。同时外销的市场营业利润率整体高于内

销市场，并且福建佳通的制造成本低于集团内其他轮胎公司，使得福建佳通的

营业利润率高于集团其他轮胎公司。营业收入及年平均增长率、营业利润和营

业利润率具体数据请见以下表格：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5 年合计 
年平均 

增长率 

营业收入        

福建佳通 305,815 278,932 332,532 349,173 414,448 1,680,900 7.9% 

安徽佳通 425,924 384,714 441,344 431,703 498,795 2,182,480 4.0% 

桦林佳通 106,507 115,675 121,955 89,031 124,630 557,798 4.0%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5 年合计 

营业利润       

福建佳通 25,369 17,553 11,421 10,999 49,538 114,879 

安徽佳通 11,513 10,087 3,890 -10,297 30,463 45,657 

桦林佳通 -70 2,411 458 -6,608 2,649 -1,160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5 年平均 

营业利润率       

福建佳通 8.3% 6.3% 3.4% 3.2% 12.0% 6.8% 

安徽佳通 2.7% 2.6% 0.9% -2.4% 6.1% 2.1% 

桦林佳通 -0.1% 2.1% 0.4% -7.4% 2.1% -0.2% 

 

(2) 因公司尚不具备收购佳通轮胎中国境内轮胎公司资产的实力和能力，截止目前佳

通轮胎按照承诺中的约定，通过上述的采取划分市场、产品或优先销售等方法，

公司与佳通轮胎在产品销售上避免产生竞争性投标，从而避免了同业竞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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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股改事项 

股权分置改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请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积极创造条

件，稳妥推进股改事项，回应投资者关切，充分保障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公司回复: 

自启动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佳通股份对股改问题始终持续关注，并与包括公司控股股

东在内的各方股东持续就推动股改工作进行沟通和探索，并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

和 2017 年 9 月 21 日召开了两次股权分置改革股东会议。遗憾的是，两次方案均未能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0 年 6 月公司再次就筹划股改事宜停牌，但后续因预期

差距等问题无法形成成熟的股改方案而终止筹划。 

后续公司仍将继续积极保持和各方股东的沟通，听取各方股东的意见，尽力推动股改

进程，争取平衡各方诉求，推动股权分置改革带来共赢局面。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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